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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視 – 2012年12月6日 下午10:04

【阿布斯/bazak/夏曼 利達森】
在民國60年以前，台灣跟隨著美國、日本等當時較先進國家處理核廢料的方式，以海拋方式丟棄核廢料桶，就在1972年聯合國制定「防止傾倒廢物等物質污染海洋公約」，通稱「倫敦公約」，這是第一個專以控制海洋傾倒為目的全球性公約，實質上就是禁止向海洋傾倒有毒有害的廢棄物，從此刻起各國開始從陸地找尋掩埋之地。

雖然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但為了尊重國際公約，也停止將核廢料桶丟入大海，民國61年原能會邀集專家學者從全台各地包括離島找尋適合之地，選定了離島雅美族的土地─蘭嶼。

四面環海，豐富海洋資源及原住民文化的雅美族，過去過著純樸平淡的生活，但如今年年不斷有抗議運動，恐慌恐懼的生活，全都從核廢料貯存場設立在蘭嶼島開始，雅美族人感到委屈又憤怒，認為當時興建貯存場是場騙局，不但沒有說明會告知，就算有立牌，長輩們對於中文識字能力也不足。

雅美族人聲稱當初是台電騙他們說是要蓋魚工廠，沒想到竟然是核廢料貯存場；不過原能會與台電強調，沒有欺騙或隱瞞地方居民，表示魚工廠的說法是居民以訛傳訛。

原能會對於30多年前會選擇在蘭嶼興建核廢貯存場的原因解釋，除了天然環境相當適合、運輸也方便外，貯存場地點的方圓五公里是沒有人居住的。

不過台電所表示的與原能會又有所落差，轉述核能前輩的立場及文獻記載表示考量海上運輸是沒錯，不過那塊區域並未如原能會所說的如此適合，不過人煙稀少確是事實。

根據環保人士綠色陣線聯盟的林長茂透露，原能會表示尊重聯合國倫敦公約不海拋是騙人的，因為當時原能會發現到蘭嶼附近有深達進四千公尺的海溝，要持續進行海拋，但被國際發現，因此只好就地在蘭嶼興建貯存場。

是不是因為要在蘭嶼進行海拋核廢桶而被國際發現才直接在蘭嶼興建貯存場，綠色陣線聯盟跟原能會各有說法，不管如何雅美族人的土地上被放置核廢料已是不爭的事實，雅美族人還以為魚工廠引進可以提升居民的就業機會，帶動地區的經濟，但卻萬萬沒想到，裝在桶子裡的是台灣沒有人要的可怕的核廢料，這場惡夢何時會結束，面對蘭嶼人的憤怒，政府始終沒有給個明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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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
    核能發電是目前台灣還無法被取代的替代能源，但是在這種替代能源的產生時，伴隨而來的就是核能廢棄物，核廢料到底該怎麼處理才能最到盡善盡美呢?
為什麼大家會對核廢料避之唯恐不及，原因莫過於當中的放射性物質，核能的能量會使原子振動，而微小的原子振動在生物體上的細胞就會造成變化，而變化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壞的，像癌細胞就是不好的細胞,如果不好的細胞群集在同一個地方上的話，那麼就會產生癌症，所以說受核能侵襲過的人罹患癌症的比例就會比較，高嚴重則會使生物死亡。
    而核廢料所擔心的其實就是細胞突變，所以蘭嶼居民才會如此激烈抗議要將核廢料收集廠搬遷，而且雙方說詞落差十分巨大，到底誰說的才是事實已經成了羅生門，而當下最重要的應該是要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解決這個儲放核廢料的爭議，但是解決核廢料的方法有談何容易呢? 政府既不願意放棄開發核能電廠也無法對核廢料有個完整的處裡方案，表示這場戰爭還不會畫下句點，將心比心有誰會希望居處在隨時都要擔心是否有輻射外洩的恐懼下過生活，這樣的一大難題到底要怎麼解決，我想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吧!   



